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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年12月22日，美國總統川普和參議院因

為美墨築牆法案鬧翻，臨時預算支出無法

過關，造成美國史上最長的政府停擺。同

樣預算不過，為何我國政府不會關門？

灱在預算法第51條規定，每年總預算應在11

月30日前由立法院議定，未依限完成時得

召開臨時會繼續處理，例如今年108年度2

兆總預算，直到108年1月10日才通過，總

統於108年1月30日公布，但即使如此，政

府也不至於唱空城。因為根據預算法第54

條載明，如果等不到預算如期審完通過，

可以先依照上一年度的預算規劃先執行。

因此即使預算沒在年底審過，政府也不會

受影響，而能延續舊計畫動支運作。

牞依預算法第54條規定，總預算案之審議，

如不能於法定期限內完成時，各機關預算

（含公務預算及基金預算）之執行，依下

列規定為之：

杕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

數，覈實收入。

杌支出部分：

坽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年

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但

依預算法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立

法院同意者，不在此限。

夌前目以外之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

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列支。

杈履行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

杝因應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之債務舉借，

覈實辦理。

二、請問109年度始執行之購案，是否得以108

年度作業維持費預算先期支付首期款？

灱軍事投資新增建案因屬新興之資本支出或

新增計畫，相關預算均須獲立法院審議同

意後始可動支，爰此，軍投預算成立之購

案，在年度預算案尚未完成審議程序前，

不得辦理訂約或簽署作業。

牞另有關以作業維持費支應武器裝備維保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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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備訓練之購案，屬延續性、常態性之工

作計畫，為確保裝備妥善維持及戰備訓練

任務持續推動，當合約效期將屆或原發

價書之發價值用罄，自得辦理原有採購之

後續擴充或即通知美軍辦理發價書延續作

業，避免產生裝備妥善率不足及戰力罅

隙，並管制於立法院審議核定作業維持費

額度內檢討支應，以確保戰訓本務遂行。

犴各單位有接續性作業維持費之購案需求

時，預算編製作業應配合合約（發價書）

簽署及生效款支付期程籌編，並揭露於預

算書表表達，以臻周延。

三、國軍部隊單位因駐地變更，機關專戶如何

處理？

灱依「國軍各單位經管款項存款帳戶管制規

定」第4點規範，單位駐地變更須於新駐地

開設專戶，申請開戶手續依第3點規定應經

轄補財務單位簽證後向國庫辦理開戶等事

宜；開設完成後，支用單位應將原駐地國

庫存款帳戶儘速辦理銷戶。

牞新駐地國庫機關專戶之戶名設置原則，應

依「國軍國庫機關專戶申請流程及申報表

填表說明」規範，以國軍郵政信箱號碼及

性質別碼所組成，信箱號碼計有5碼，如有

附碼則採附號方式3碼表達；性質別碼計

有3碼，第1碼代表專戶性質（區分1為國防

部所屬之經費款、2為實施國庫集中支付之

單位預算機關零用金等），後2碼為同性質

專戶序號。舉例說明：陸軍步兵某旅第二

營營部及營部連原駐地於桃園市，已開立

「90934400101專戶」經費款帳戶，於移防

金門時，單位郵政信箱變更金門郵政90765

附190號，戶名應依變更後郵政信箱號碼設

置為「90765190101專戶」。

四、國軍人員及其眷屬於戶政事務所完成「跨

機關通報申請生育補助費服務」後，還需

要注意哪些事情？

灱申請人配偶如為其他社會保險（除全民健

康保險外之勞工保險或公教人員保險等）

之被保險人，應優先適用各該社會保險規

定，申請生育給付。

牞如配偶請領社會保險金額，較國軍生育補

助基準為低時，須額外再檢附相關證明資

料（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核定函或已領生育

給付證明或臺灣銀行之公教人員保險生育

給付核定書）至任職單位，請領二者間之

差額。

犴任職單位支薪單位（人事部門）應依國防

部頒「國軍人員申領結婚、生育、喪葬及

殮葬補助作業精進流程指導綱要計畫」程

序，協助申請人檢整補附證明文件，運用

薪餉次系統列印證明冊，並予鈐印後，掃

描送主計部門，俾傳送地區財務單位，完

備預算簽證及支付作業程序。

五、請問特種基金於何種情況下應檢討辦理裁

撤？

依行政院108年11月20日頒布「中央政府非

營業特種基金裁撤機制辦法」之規範，特種基

金若有情勢變更（如因政策變更、業務移撥或

其他原因，無須繼續辦理等）、執行績效不彰

（如基金之淨值為負數，可用資金不足且難以

改善、營運執行情形經主管機關考核績效不佳

等）、基金設置之目的業已完成，或設立之期

限屆滿時等情事，主管機關應檢討報請行政院

核准後辦理裁撤事宜。

六、請問本部主管各特種基金間營運資金融通

及作業程序為何？

依「國防部特種基金資金融通計息方式及

作業程序規定」本部主管各特種基金間對於其

所需資金，得以計息方式互相融通，重點摘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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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后：

灱計息方式：本部主管各特種基金間資金融

通之計息方式，以低於向金融機構借款利

率、高於存放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利率為

原則，由借貸雙方議定，借款期間以二年

為限。

牞作業程序：申請融借資金之基金管理機構

於申借時應擬訂借款計畫，述明借款金

額、期間、撥款、還款方式及償還計畫，

經本部特種基金總管理會審查，並召集各

基金確認可供融資額度後，由申借機關填

具基金借款申請書，向資金貸出之基金管

理機構關申借之；貸出機關審核並考量所

管基金之資金運用狀況後，應通知申借機

關同意情形，並呈報總管理會。但申借機

關與貸出機關屬同一管理機構者，則由該

管理機構擬具基金間借款、償還計畫，通

知總管理會辦理。

七、單位受領上級（友軍）單位加菜金是否可

沿用至下年度？

依據「國防部暨所屬各級機關、部隊加菜

金處理作業規定」，各單位受領加菜金後，應

即交由單位主計或經管財務人員，依規定登

帳，並妥善保管憑證，以備查核，且按規定用

途於年度內完成支用。惟若受領單位為獨立辦

伙單位者，得納入伙食團帳戶運用。

八、如果出差搭乘高鐵，但要辦理結報時，高

鐵票根掉了可否辦理結報？

灱行政院96年1月19日院授主忠字第096000401

號函業已將搭乘高鐵修正納入「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項下，至報支交通費

方式，搭乘飛機及高鐵者，部會及相當部

會之首長、副首長得搭乘經濟（標準）座

（艙、車）位，並均應檢據核實列支。

牞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7條「支

出憑證如有遺失或供其他用途者，應檢附

與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他可資證明之文

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供原本之原因，

並簽名。支出憑證及前項應檢附之影本

或文件，如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應由

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

因，據以請款」。

犴依規定仍應由當事人向高鐵公司客服部門

協調爭取開立相關證明，或其他可資證明

之文件作為檢據核銷之依據。


